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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基金“中国含汞体温计、血压计生产淘汰
及无汞产品应用示范项目”之医疗机构无汞替代产品
应用示范与推广活动（第三批）
[bookmark: _GoBack]工作大纲
一、项目背景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以下简称“汞公约”）自2017年8月16日起生效。为履行汞公约义务，我国将自2026年1月1日起禁止含汞体温计和含汞血压计的生产。为此，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共同开发了全球环境基金（GEF）“中国含汞体温计、血压计生产淘汰及无汞产品应用示范项目”（以下简称“项目”）。项目通过在企业开展含汞体温计和含汞血压计生产淘汰与转型示范以及在医疗机构开展无汞产品应用示范与推广，推进我国履约进程。项目于2023年5月正式实施到2027年8月结束。
根据项目安排，医疗机构无汞产品应用示范与推广的子项目活动于2026年4月起启动实施，到2027年6月结束。本次拟提供不超过300万美元赠款资金，支持1-2个完整的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作为试点地区，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开展无汞产品替代应用的示范，并将示范经验在试点区域内进行推广。
二、工作目标
通过在试点地区医疗机构开展无汞体温计和无汞血压计应用示范和推广、汞及汞废物无害化管理能力建设和意识提升等活动，结合地方重金属污染防治、废物监督管理、无废城市建设等相关工作，推动我国含汞医疗设备淘汰进程，助力国家汞公约履约目标达成，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医疗行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三、工作任务
（一）无汞体温计和无汞血压计应用示范活动
项目实施1年内，在申报辖区内选择在不少于3个等级的医疗机构开展无汞体温计和无汞血压计应用的示范活动（每个等级选取至少1家医疗机构）。开展示范活动的医疗机构含汞医疗器械总使用率不得低于65%，含汞医疗器械使用总量不得低于8000台/支，最终实现每家参与项目示范的医疗机构达成无汞体温计和无汞血压计应用占比不低于70%的目标。同时，加强对淘汰的含汞体温计和含汞血压计的环境无害化管理，根据项目制定的医疗机构汞无害化管理技术指南，编制示范医疗机构环境无害化管理实施方案并推动实施。
（二）无汞体温计和无汞血压计应用推广活动
项目实施期间，将示范医疗机构的经验在申报地区进行全域推广。除参与示范活动的医疗机构外，全域医疗机构数量不得低于100家，含汞医疗器械总使用率不得低于75%，含汞医疗器械总使用总量不得低于20000台/支，最终实现试点地区所有医疗机构无汞体温计和无汞血压计应用占比皆不低于50%的目标。
（三）开展相应的宣传、培训等能力建设相关工作
项目实施期间，结合医疗机构含汞体温计和含汞血压计淘汰及无汞产品的替代进度，针对医疗机构相关人员和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方，通过宣传、培训等方式开展关于汞的危害、汞泄露应急处理、汞公约相关要求、汞及汞废物无害化管理等能力建设工作。保证累计受众群体不低于5万人，参与活动女性占比不低于50%。
（四）配合项目开展其他相关工作
配合项目性别主流化方案落实、设立性别主流化专员和开展利益相关方协调工作；配合完成区域内医疗机构示范与推广成果评估验收、废物无害化管理与其他项目组计划在医疗机构开展的活动；参与项目交流、总结以及经验推广等。
四、申报条件
（一）申报主体应为县级及以上政府单位，需征得所在省市生态环境厅同意；
（二）提供不低于1:5的资金配套；
（三）试点区域内有至少三个不同等级医疗机构；
（四）具备良好的项目组织和实施能力；
（五）具备参与国际合作项目（如全球环境基金项目）经验者优先。
五、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包括参与项目活动申请函及活动实施方案。其中活动实施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基本情况
1. 试点地区基本情况
2. 环境和医疗卫生管理情况
3. 项目实施基线情况
(1) 试点地区医疗机构含汞体温计、血压计和无汞体温计、血压计使用现状，如设备数量、管理方式等；
(2) 医疗机构人员情况，如总数和男女比例等；
(3) 试点地区内含汞医疗废物回收与处置工作基础。
（二）示范医疗机构的情况
(1) 示范医疗机构选择理由与初步选择；
(2) 示范医疗机构含汞体温计、血压计和无汞体温计、血压计使用现状，如设备数量、管理方式等。
（三）项目组织实施方式
包括参与项目活动的组织协调形式、具体部门分工、人员安排等。
（四）无汞替代目标与实施计划
包括以项目预期目标、示范活动开展形式、规模、频次、时间安排等具体内容。
（五）预期活动成果与产出
包括以半年为节点的项目预期成果与产出。
（六）风险分析及相应预案
（七）费用预算和资金监管
包括赠款使用及配套资金落实计划及监管方式。
五、工作产出
(1) 项目半年实施进展报告； 
(2) 项目年度实施进展报告与下阶段工作计划；
(3) 项目终期报告。 
六、活动周期
本项目活动周期至2027年6月。
七、评审
中心将组织专家对申报地区的技术方案与预算的真实性、合理性进行评审打分，择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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